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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 
 

刘克祥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郑起东先生《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0年第1期)，极力为读者描绘一幅30年代华北农村欣欣向荣的图景：农业生产飞
速发展，1914—1932年的短短10余年间，河北的粮食总产量增长2倍多，按农业人口
计算，河北、山东两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达五六千斤①。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1931年冀鲁豫三省各类农户的“最低收入”分别超过1922年直隶农户的“平均收入”
0.67—0.96倍。农民生活大为改善，口粮充裕自不必说，饮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质量提高。冀鲁豫三省农民常年人均消费的猪羊牛和鸡鸭等肉类总量超过或接近20
斤，相当于50年代中期农民的消费水平。衣着和住房条件亦改善明显，饮食费用在
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恩格尔系数”提高。据说河北定县农民在1928—1931年的
短短3年间，已开始(实际上已接近完成)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按该文
所说的速度，用不了三五年，就会步入“小康”。文章宣称，20世纪20至30年代，华北
农户的利润率多在10％至15％之间；华北的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积累，反驳了
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拖了工业化后腿的观点。② 
    文章对30年代华北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农民生活水平的评估，不仅超出读者和
研究者的想象，在当时国民党的文献资料和调查统计中也无法找到。这是郑文的大
胆和独到之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列举的大部分材料并不能给自己的
观点和结论提出充足证据， 
甚至根本站不住脚。同时，作者整理和运用材料的方法也有问题，甚至抱着一种极
不严肃的态度，以致得出的结果偏离实际，甚至违背常识。 

文章批评不同观点的研究者理论上“模式化”，研究方法“简单化”，做研究单纯依
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
比较。而作者自己则反其道而行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
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能这样做研究当然好，但有一点同样十
分重要，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对有关资料进行认真
鉴别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加工整理，切勿马虎从事。否则再多的动态分析或纵向比
较。也不可能获得正确结论。而作者恰恰将这一点忽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文章将农业人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说成“劳动生产率”，疑其有误。农业劳动生
产率只能按农业劳动力计算，而不应包括农户家庭全部成员，即不能按全部农业人
口计算，正如计算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只能按工厂职工计算，而不应包括职工家属
一样。因此，实际的劳动生产率比该文所列数字要高得多。如以每户5人、2个劳动
力计算，农业劳动力占农业总人口的40％，即实际的劳动生产率相当文列数字的
250％，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食1万多斤。 

②这里要附带指出．农户利润率并不能直接说明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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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提供积累、提供多少，并不同农户利润率成正比，甚至相反，因为无论旧中
国还是新中国，都有通过剥夺农民(主要是农业税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为工业
提供积累的先例。 

 
一 
 

    进行动态研究和纵向比较，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所引资料必须有可比性。而文
章列举的大部分资料恰恰没有可比性。作者硬把它拼凑到一起进行比较，以致得出
错误的结论。表4关于华北农业人口、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是一个典型例
子。该表列举了冀鲁两省1914、1928、1932和1947等4年的4组粮食产量数字，以说
明两省农业生产的发展。计算一个省粮食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自然必须根据全省的
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劳力来求算。但郑文列举的4组统计，粮食产量残缺不全，而且
愈是前期，残缺愈甚。因此，这4组数字没有可比性，至少在作必要的修补和校正之
前，不能直接进行比较。 
    这4组数字来源不同，调查范围大小不一。1914年的粮食产量来自北洋政府农商
部的调查统计。关于北洋政府农商统计的缺陷和随意性，章有义先生已有全面分
析，①无须重复。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整个农商统计极不准确，且漏报甚
多。1914年因是首次进行农林渔牧统计，漏报的地区和项目尤多。如冀鲁两省的主
要作物谷子，产量全部未报。河北调查的作物种植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49.1％，山
东稍高，也只占73.7％②。1928、1932年两组数字分别来自金陵大学和国民党政府
中央农业试验所的统计，漏报项目和县份较少，覆盖的地区明显大于1914年，河北
调查的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分别升至约86％和88％，山东分别升至98％和
109％(作物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由于复种指数提高所致，亦可能耕地面积统计有
误)。两项统计准确性也相对高一些。但1928年的数字原为1924—1929年的常年产
量，并非某一特定年份的产量。作者不作任何调整和说明，即将其定为1928年的产
量，进行纵向比较，也显然不妥。③至于1947年，已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
年，南北各地战火连天，国民党统治区的范围急剧缩小，农产统计也自然极不完
全。尤其是山东，因胶东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国民党无法直接和准确统计，所以
全省粮食产量比1914年还低35％，也就毫不奇怪了。 

各年粮食产量的高低，直接受到年成的影响和制约。同一地区的丰年、平年、灾
年粮食产量，高低悬殊。因此，选择若干年份进行纵向比较时，一定要考虑年成因
素。在上述4年中，1914年河北(直隶)因上年永定河南岸决口，大片土地水冲砂压，
小麦、大麦、燕麦等越冬作物大幅减产(低于常年产量50％以上)；1928年冀鲁两省
大旱，但作者以常年产量代替，没有反映该年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1932年冀鲁有
水灾，山东另有旱灾和虫灾，但范围不大，灾情不重，据金陵大学调查，这年除陕
西外，全国农业“丰收”。④由于以农产品滞销和价格惨跌为基本特征的农业恐慌全面
爆发，以致当时论者普遍惊呼“丰收成灾”。冀鲁两省的情况也同其他地区一样，农产
品价格下跌幅度很大。⑤从农产统计看，全省的粮食和其他作物平均亩产未受影
响。从农业收成看，1932年应是中上年份。所以，上述4年的粮食产量带有很大的偶
然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章有义：《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②河北、山东调查的作物面积分别为54638千市亩、87752千市亩，耕地面积分
别为111392千市甫、119099千市亩。(作物面积见本文表1，耕地面积见章有义：
《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991年第1期。) 
    ③所谓“常年产量”是指一个时期各年产量的中位数(不是平均数)。由于自然、社
会和人为的因素。各年产量丰歉、高低不一，很难同常年产量完全吻合。常年产量
与各年实际产量之间的关系，就如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价格总是以价值为轴线
上下波动，却很难完全重合。各年实际产量也总是围绕着常年产量起伏波动(30年代
则几乎完全在常年产量以下)．二者极少重合。因此，除非确知某年年成为常平年，
不能将常年产量直接作为该年的实际产量。 
    ④《农情报告》，1932年第12期。 

⑤参见刘克祥：《1927—1937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中国经济史研
究》，2000年第1期。 



 

 
    人口数字也直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表4所列人口数
字，部分年份明显有问题。如山东1914年的人口为29113471)人，而1928年只有
26999040人，在长达14年的时间中，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7.3％；河北
1928年为26859520人，而1932年只有24117000人，4年间下降了10％强。这在没有大
规模战争和特大瘟疫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人口数字显然有误。据农业试验
所1934年的调查统计，山东、河北1933年的农村人口分别相当于1913年的105％和
114％。①另有调查称，1912～1930年间，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为7.8‰②。据此综
合推算，山东1928年的人口约为3245万，比1914年高11％，比1932年低1.8％；河北
1932年的人口约为2726万，比1928年高1.5％。我不敢断言这两个人口数字绝对正
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人口数字在加以利用时，必须进行校正。 
    通过以上检测和分析可以得知，1914年河北的粮产漏报超过50％，而人口数字
是全的。按照实际人口和不到一半的农产数字来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即郑文所谓
“劳动生产率”)得出的结果当然大大低于实际数，而1928、1932年的粮产统计较
全，人口数有的反而偏低，所得结果自然会大大高于1914年数字。郑文的“纵向比
较”，就是因为当时统计资料的这一缺陷，用前期漏报最多、最不完整的粮食总产量
同后期漏报较少、相对完整的粮食总产量进行比较；用前期的灾年同后期的常年和
中上年份进行比较；用前期的高人口数同后期明显有问题的低人口数进行比较，从
而获得十余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实为人均粮食占有量)增长2倍多的神奇数字。③ 

这样的纵向比较，已使其结果失去真实性和参考价值。因为任何一个有科学头脑
的研究者都懂得，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包括农具、种子、肥料、灌溉、耕作制度和
技术等)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一个省的粮食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实为人
均粮食占有量)，决不会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内，出现翻两番的奇迹。但文章作者却似
乎深信不疑，并宣称“近代华北的农业不仅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而且是内涵的扩大
再生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农情报告》，2年5期，第40页，1934年5月。 
    ②陈华寅：《民国十八年中国人口总数的推测》，《统计月报》，2卷9期，第
52页，1930年9月。 



③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部分，基本上是
原来的统计漏报部分。1928年同1914年比较，河北调查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由49.19％上升到86％，提高了75％，而“劳动生产率”(实为粮食人均占有量)提高了
173.5％，但1914年粮食亩产因灾害或其他原因，只相当于1928年的55.6％。“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就是这两个因素所致。山东调查的作物面积比重由73.7％上升到
98％，提高了33％，“劳动生产率”只上升15.8％，则由于1928年的粮食亩产低十1914
年(产量数字见表1)。1932年同1914年或1928年比较，情况也是如此。 

 
    然而，问题还不止这些。可能由于作者计算的疏忽或其他原因。冀鲁两省的粮
食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统统被扩大了10倍，以致结果愈加荒唐可笑。按照扩大了的
数字计算，山东一省的粮食产量超过193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1928、1932年
冀鲁两省的粮食产量分别超过193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7％和11％。①两省粮食平
均亩产，除河北1914年外，全部超过千斤。早在20世纪初，河北、山东已成为“千斤
省”，山东更一度接近“吨粮省”的目标(详见表1)。作者在2000年初春放了一颗20世纪
初的巨型“卫星”。 
    这些被作者随意夸大了的数字，自然不足为据。但如果将粮食总产量和亩产量
缩小10倍还原，考察其变化，则可发现一些重要的情况。河北如撇开1914年不计，
1928年后的粮食总产量呈持续下降态势，亩产则起伏波动；山东粮食总产量虽在
1914—1932年间有所上升(其原因无非是调查面扩大)。但单位面积产量持续下降。
所有这些都难以证明，近代时期尤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华北农业是“外延的扩大再
生产”，更谈不上什么“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了。 
    郑文表12、表13列举了两组农户收支调查统计资料，借以说明冀鲁豫农户收入
的增长情况。但是，由于这两组材料的调查口径、方法和范围、对象完全不同，同
样没有可比性。表12所列1922年直隶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南等4县农户收入统计
资料，从文字说明和相关资料看，调查者使用的方法是按村逐户或抽样调查，调查
对象和范围较广，从职业看，除直接经营土地的农户外，还包括非农业户和不直接
经营土地的佣工户；从家庭收入和土地占有状况看，既有无地少地、家庭收入极微
(50元以下)的贫农下户，又有占地和经营规模较大、家庭收入丰厚(千元以上)的地
主大户；从占地面积和家庭收入分组统计看，除个别地区或村落可能偏重地主和富
裕农户(原本“富裕村”也未可知)外，基本上是按各类农户或村户的自然分布状况抽样
的。同时，调查项目和内容较多，指导思想较明确，因而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
调查地区农户的经济和收入状况。 
    表13所列冀鲁豫3省农户收支统计资料，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统计司一科编制
(调查单位和时间不详)，原载1932年3月的《内政公报》，同时发表的还有“各省市七
等田地每亩产量及租额总平均数比较表”。涵盖地区与农户收支统计表相同。两表均
无任何文字说明。农户支出项目“田地费用”和“其他费用”的两个注释(即田地费用
“包括耕作及赋税费用”、“其他费用指生活费用而言”)，还是《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转载时加上去的。因此，资料的来源，调查的时间尤其是调查范围和方法，是选点
抽样调查而后综合平均(如前述直隶农户收支调查)，抑或在各类农户的某个特定组
段择取若干户进行综合平均或粗略估计，等等，都无法确切知道，只能根据资料本
身提供的一些数据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推断，从各类农户收入比较和半自耕农、佃
农的缴租额判断，②该调查可能是在各类农户的某个特定组段择取若干农户进行综
合平均或粗略估计，而不是选点抽样调查，更不是全面的调查统计。 

该统计按土地占有和经营状况，将农户分为地主、③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4
类；按土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统计，193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5000万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
编：《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第234页，1989年)。 
    ②原资料半自耕农、佃农支出中列有“缴租额”一页，郑文表12将其并入“经营
费”，统计简化了，但“透明度”也降低，读者“知情权”被部分剥夺了。 

③各类地主的支出中均有“田地费用”(耕作及赋税费用)，故并非纯出租地主或小
土地出租者。而是自营部分土地的土地出租者。 

 
占有或经营面积，又将每类农户分为不足50亩、50亩以上、100亩以上3个等级。在
冀鲁豫地区，各类农户在各组段的分布状况，通常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绝大部



分布在“不足50亩”组，而且大都集中在30亩以下，50亩以下的地主数量很少，并在轴
线上靠近50亩一侧；①50—100亩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数量不多，并在轴线上
紧靠50亩一侧。这一组段的“地主”数量则较多，但相当一部分靠近100亩一侧；100亩
以上，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已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且紧靠100亩一侧，②而
这一组段的地主数量最多，且“上不封顶”。如果这一分析和判断成立，那么，由于
地主占有和经营(主要是占有)的土地面积较大，如综合平均计算，各组的地主收入
均应高于同组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而该统计的情况恰恰相反，各组地主的
收入全部明显低于同组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不仅冀鲁豫3省如此，其余23省
市也莫不如此，无一例外。而且，4类农户收入的比例关系，极有规律，即自耕农收
入最高，半自耕农次之，佃农再次之，地主最低。这只有在同组各类农户占有和经
营面积划一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据此断定，该统计不是通过普查或对不同占地和
经营规模的各类农户进行大范围选点抽样调查，以获取其收支数字，而是先按占地
或经营面积将农户分成3组后，每组截取某一面积段作为代表，考察和比较该组各类
农户的收支状况。当然，这种方法同样可以进行不同范围抽样调查，但调查对象以
截取的面积段农户为限。 
    那么，该调查在划分的3组农户中，分别截取的是哪个面积段呢?这可通过半自
耕农、佃农的缴租额和同时发表的每亩租额(钱租)统计资料推算出来。现将两项资
料列如表2、表3： 
 

 
    注：①原单位为“元”，现依农户收支表例，改为“银元”，以免歧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该统计的农户分组标准是从全国范围的角度设定的，具体到冀鲁豫3省，除城
市郊区、蔬果和某些经济作物种植区外。50亩以下的地主数量极少。 

②当然，经营地主的占地和经营规模会大一些，但也有限，因为占地较多的经营
地主，大多会出租部分土地，而不会全部雇工耕种，这些经营地主就不再是“自耕
农”，而被划入了“地主”类。 

 
    从表2得知，佃农每年缴租额最低100元(河北)，最高397元(山东)；半自耕农最
低56元(河北)，最高208元(河南)，佃农经营规模不算太小。统计还显示，3省同组
佃农或半自耕农租额各自相差不远，而同组的佃农与半自耕农之问，其租额亦有某
种比例关系，即后者租额大体相当于前者的一半稍多。由于半自耕农尚有一半左右
的自有土地，这说明同组的佃农和半自耕农经营面积基本相同。 

从表3则可得知当时冀鲁豫3省的单位面积租额状况，大体从1元到六七元不等。3
省中，河北租额稍低，鲁豫两省相对较高，这也同3省半自耕农、佃农缴租额的差别
大体吻合。这里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冀鲁豫3省大部分地区，甲、乙等地极少，有



些地区根本没有甲、乙等地。①大部分土地为丙、丁、戊等地。30年代冀鲁豫3省大
量凋企资料显示，每亩租额大都在2—5元左右，其中又以3元左右居多。②据此，可
以大致推算出各组农户的占地和经营面积。 

如按每亩租额3元左右计算，不足50亩组的佃农租地或经营面积约为30—35亩，
半自耕农租地约20亩，外加自有地10—15亩，亦为30—35亩；50亩以上组佃农的租
地或经营面积约为60—70亩，半自耕农租地30—35亩，外加自有地30—35亩，亦为
60—70亩；百亩以上组佃农租地或经营面积约110—120亩，半自耕农租地50—60
亩，外加自有地50—60亩，亦有110—120亩。各组的地主、自耕农占地或经营面积
与同组的半自耕农、佃农相同。 
    上述推算是否正确，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有关农户收支的调查材料得到印证。如
1928年对河北定县34家农户的调查，种地30—34亩的农户，全年收入为300—349
元，与50亩以下组河北自耕农(定县34户中25户是自耕农)301元、山东自耕农308元
的收入基本相符；种地60—64亩的农户，全年收人为450—499元，③与50亩以上组
中河北自耕农501元、山东自耕农567元、河南自耕农499元的收入大体相同或相差不
远。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所谓50亩以下、50亩以上、100亩以上3个组的农户，实际上
分别只限于占有或经营土地30—35亩、60—70亩、110—120亩等3个面积段的农户。 

这样两组调查方法和调查地区、对象、范围绝然不同的统计，怎么可以直接比较
呢?但文章作者不但认真地进行比较，得出农户收入大幅度增长的结论，而且特别强
调，1931年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最低收入”超过1922年农户的“平均收入”多少
倍。言外之意，如果同样按最低收入(1922年的统计中，57.6％的农户收入不足50
元)或平均收入计算，农户收入增长的幅度更要大得惊人。但是，每个稍有历史常识
的人都会怀疑，这是农户“最低收入”吗?1931年冀鲁豫3省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
最低收入真能分别达到285元、265元和243元吗?如果农户每年的“最低收入”达到200
多元银洋，冀鲁豫3省还有贫农吗?再说，每组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收入全
部大大超过同组的地主，这些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又是什么样的农户呢?佃农缴
纳的地租都在100元以上，他该租种多少地呢?贫佃下户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规
模吗?然而，作者对这些似乎毫不怀疑，总觉得自己的方法、观点和结论新颖、正
确。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如1928年河北怀柔县的地租统计中，即没有甲、乙、丙等地，而只有丁、
戊、己等地。这三等土地的亩租额依次为3.5元、2.5元、1.5元。(《河北省统计提
要》，转见新民会《河北省怀柔县事情》，第93页，1940年。) 
    ②据1934年的调查，钱租额为2.1—5.0元的，河北占63.1％，普通为3.0元；山
东占45.4％，普通为4.7元；河南占49.7％，普通为2.9元。(《农情报告》，3卷4
期，第91—92页，1935年4月。) 

③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2—303页，1933年。 
 
写到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个重要情况，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之所以在1932年初匆匆

整理公布这份全国农户收支调查统计，并和地租调查统计同时发表，是有其特殊背
景和原因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在蓬勃开展，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
军事“围剿”正在加紧进行；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民一直强烈要求实行
“二五减租”，国民党内部也有分歧。如浙江，国民党省政府坚决反对“二五减租”，而
国民党省党部为了削弱共产党的阶级和群众基础，则主张减租，并贴出标语：“要打
倒共产党，必须实行二五减租”；“反对二五减租，就是为共产党造机会”。①并各自
找寻靠山，官司打到了国民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同时公布各
省市单位面积地租额和各类农户收支的统计资料，采用的又是上述特别的调查和统
计方法，意在用“数字”证明各地租额不高，剥削不重，无论自耕农、半自耕农还
是佃农，家庭收入都超过了地主，在土地和农业收入的阶级分配方面，农民已居于
有利地位，而地主居于不利地位，因而根本无须进行“二五减租”，也不存在实行
“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没想到这样一份明显违反常理和常识的统计资料，竟成为
作者论证30年代华北农户收入提高的重要依据。 

文章引用河北定县两组调查统计对该县农民生活变化所作的纵向比较，也十分勉
强，据此得出的“定县农民的消费结构从1928年至1931年开始了从绝对贫困型至温
饱型的转变”的结论，更是难以成立。道理很简单，尽管两次调查是由同一个人组
织，调查的是同一个地区(定县)，调查的项目和指标也基本一致，但调查对象和范



围不同，因而不可能直接进行比较。 
 

 
    作者为了强调两组调查资料的可比性，硬说“第二次调查的样本是第一次的扩
大，都是拥有土地30至35亩的自耕农”。但是，第二次调查统计的说明中，没有一个
字提到同第一次调查的关系，不知作者的根据是什么?至于说第二次调查的农户都是
有地30—35亩的“自耕农”，更是信口开河。因为该调查材料。一开头就特别说明，调
查的123户中有5户“不种田”。这5户就不是农业户，更不是“自耕农”。同时，调查材
料对123户的土地占有和使用情况又有专项统计。可以大致看出各组农户的土地占
有、经营和租佃等方面的情况。现将该项统计抄录如表4。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农村经济》，2卷12期，第17页，1935年10月。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每家农户占地面积的具体数字，但从各组户均占地面积，可以

看出农户土地占有的大致情况，包括其中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大致数目。表中年
收入不满200元的18户，户均占地仅12.8亩，大概不会有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
200—399元的56户，户均占地19.07亩，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也微乎其微；600元
以上的23户，户均占地106.41亩，种自有田66.16亩。出租土地40．24亩，基本上都
是富农或地主(经营地主或出租地主)，也不会有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剩下400—
599元的26户，户均占地37.89亩，只有这组农户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占地30—35亩的
自耕农。123户中，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大概充其量不超过30户。作者为什么要
武断地说都是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呢? 
    作者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说明两次调查的农户占地面积相同，因而二者具有可比
性。这又必须以第一次调查的农户都是30—35亩的自耕农为前提。但材料显示，第
一次调查的34户中，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也很少。第一次只有关于农户经营亩数
的分组统计，而无占有面积统计，但特别说明，34户中有25户完全耕种自有土地，
这就是说，至少有9户不是自耕农。这9户中，有5户兼种自田和当进田，2户兼种自
田和当进田及租田，2户兼种自田和租田。又说，34户耕种的1062亩(户均31.2亩)土
地中，自田977亩(户均28.7亩)，当进田53亩，租田32亩。另有8户出租土地，数量
不详。但从8户的地租收入和当地的单位面积租额推知，出租的土地面积约为42亩。
①加上自耕地，34户共有土地1019亩，平均每户约30亩。与耕作面积相差无几。由
此可以推断，各户的占地面积与耕作面积相近，或略低于耕作面积。而据调查统
汁，34户中，15户的耕作面积不足29亩，10户的耕作面积超过40亩。这25户中，占
地30—35亩的自耕农可能不多。另有4户的耕作面积为30—34亩，他们大部分或全部
应是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还有5户的耕作面积为35—40亩，其巾也有部分可能是



30—35户的自耕农。这样，34户中，可能只有4—6户是占地30—35亩的自耕农。既
不是大部更非全部为30—35亩的自耕农。所谓两次调查的“都是拥有土地30至35亩的
自耕农”云云，纯系子虚乌有。 
    退一步说，即使如作者所言，两次调查的确都是有地30—35亩的自耕农，则问
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复杂。因为在定县和河北地区，有地30—35亩的自耕
农，占地数量已大大高于当地农户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平均数。②其生活水平自然
高于一般农户，应属于“温饱型”。如果他们还在“绝对贫困”线上挣扎，那些占地10亩
以下或完全无地的贫苦农民早已成为荒野饿殍了。同时，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比贫苦
小农相对稳定，在通常情况下，决不会出现既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而又忽然在短短3
年时间内开始并接近完成向“温饱型”转变的怪事与奇迹。所谓两次的调查对象
“都是拥有土地30至35亩的自耕农”，使作者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那么，前后两次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足什么因素使第二次调查
的农户收入和支出分别比第一次调杏的农户高56.8％和75.0％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8户共收租金139.44元。另据6村的调查统计，每亩土地的平均租额，上等地
5.6元，中等地3.3元，下等地0.7元。按中等地计算，出租土地面积为42.25亩。(据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301、631页计算。) 

②据对定县62村的大范围调查，农户平均耕作面积为23亩，30—35亩的自耕农的
占地面积比平均耕作面积高30.4％—52.2％；又据1930年的调查，河北全省农户平
均耕地面积为22.6亩，30—35亩的自耕农的占地面积比之高32.7％—54.9％。(参见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凋查》，第302页；《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辑，第
480页。) 

 
总的说，两次调查抽样都偏重富裕农户，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曾指出，当地每家田

场面积为23亩，而调查的34户平均田场面积达31亩，故34户的生活“稍高于一般的生
活程度”。第二次调查抽样则更进一步偏重富裕农户和地主，平均每户的土地占有和
经营面积分别达到38.46亩和33.73亩，超过第一次被调查农户的24％和12％。第一
次调查的34户中仅1户的经营面积达到60亩。占有面积达到或超过60亩的，大约也只
有1—2户，而第二次调查的123户中，年收入超过600元的23户，占有和经营的平均
面积分别达到l06．41亩和68.88亩。从土地租佃情况看，34户的出租总面积仅42
亩，户均1.24亩，而123户中年收入600元以上的23户，平均每户的出租面积即达
40.24亩。123户合计，出租面积达1343.16亩，户均10.92亩。可见第一次调查的农
户中没有1户地主，而第二次调查的农户中，可能有20户左右的地主，超过调查总户
数的15％，大大高于当时地主的实际比重。同时，兼营商业、高利贷或有其他工薪
收入的农户或地主数量也明显增加了。年收入200—399元的56户，户均经商赢利和
工薪收入分别为19.25元和35.27元；年收入400—599元的26户，这两项收入分别为
29.31元和32.12元；年收入600元以上的23户，放债利息和工薪收入分别为27.13元
和32.87元。①123户平均，农业外收入占总收入的20.5％，而第一次调查的34户只
占15.6％。 
    由上述分析比较可以看出，1928年和1931年两次调查比较，农户的平均收入和
支出之所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②，所谓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转变，并非农民收
入真的增加，生活真的改善，而是地主富户“拉升”的结果。从123户的土地占有、耕
种和收入分组统计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试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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